附件4

江苏省职业技能竞赛类别评定办法

省职业技能竞赛类别评定采取主办单位自评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测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自评

竞赛结束后，主办单位根据竞赛申报和举办情况，按照省级一类和二类竞赛标准，自我评价竞赛类别，经参与竞赛督导的纪检人员签字后，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二、测评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本通知明确的省级一类、二类竞赛办赛标准及主办单位报送的总结材料、自评报告及派员督导情况，组织专家对竞赛类别和竞赛质量进行评审。

（一）对出现下列情况的竞赛采取一票否决，不予认定为省级技能竞赛：

1.未按时、按要求报送总结材料；

2.违规收取参赛费；

3.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

4.产生不良舆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5.未达到10个设区市选拔赛举办条件的，不得申报省级一类竞赛。

（二）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设置数字技能项目的，优先列入省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对已达标的省级一类竞赛，按下述加分项进行测评，对得分前30位的竞赛，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认定为省级优秀职业技能竞赛，予以10万元资金补助。

1.主办单位。主办单位为省级机关部门加5分；联合主办的，增加1个，加1分。

2.赛项设置。数字技能类竞赛加5分；列入当年人社部公布的新职业目录的赛项加5分。

3.裁判员认证。竞赛当年组织开展裁判员培训和认证工作的，加5分。

4.专家团队。各赛项裁判长或专家组成员等具有省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的高级考评员证书、裁判员证书或相应资质，达到2人的，加1分；3人的，加2分；4人的，加3分；5人的，加4分；6人及以上的，加5分，最多加5分。

5.办赛经验。办赛单位主办或承办过省级职业技能竞赛的，加4分。主办或承办过国家级（全国性）职业技能、江苏技能状元大赛的，加5分。

6.竞赛规模。参赛区域达到11个设区市（含）的，加2分；12个的，加3分；13个的，加5分。单赛项总参赛选手人数（包括各级选拔赛）高于120人，加2分；高于140人，加3分，160人及以上的，加5分。

7.参赛选手条件。参赛选手中级工（含）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占比达10%的，加1分；达20%的，加2分；达40%的，加3分；达60%及以上的，加4分。参赛选手中助理工程师以上占比达10%的，加1分；达20%的，加2分；达40%的，加3分；达60%及以上的，加4分。各级选拔赛。县级选拔赛，每个加1分；市级选拔赛每个加2分。

8.命题库完备规范。理论考试题库1500道以上的，每增加20%的，加1分；增加40%的，加2分；增加60%及以上的，加3分。

9.宣传效果显著。竞赛结束一周内，在国家级媒体每发表1篇新闻稿件或视频宣传片的，加1分；在省级媒体每发表1篇新闻稿件或视频宣传片的（转载不另行加分），加0.5分。最多加5分。

10.表扬奖励。主办单位对获奖人员予以物质奖励的，加5分。

11.配套活动丰富。竞赛期间，同步开展各种技能类主题宣传活动的，每一项加1分，最多加5分。

